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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

2023-006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那屈肝素钙注射液参与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拟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烟台东诚北方制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诚北方” ）近日参加了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以下简称“联采办” ）组织的第八批全

国药品集中采购，东诚北方产品那屈肝素钙注射液拟中标本次集中采购。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拟中标产品基本情况

产品

名称

适应症 规格

包装

数量

中标价

格

供应省份

那屈

肝素

钙注

射液

在外科手术中，用于静脉血栓形成中度或高度

危险的情况，预防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

治疗已形成的深静脉血栓。

联合阿司匹林用于不稳定性心绞痛和非Q波

性心肌梗死急性期的治疗。

在血液透析中预防体外循环中的血凝块形成。

0.6ml：

6150AXaIU

10支

/盒

15.68元

/支

山东、河南、湖北、

重庆、陕西、天津、

山西、西藏

注：上述产品的中标价格均以联采办发布的最终数据为准。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集中采购是国家组织的第八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集中采购中选品

种，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 若公司后续签订采购合同并实施，将有利于该产品销售市场的快速开拓，提

高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对公司的未来经营业绩具有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产品的采购协议签订等后续事项及对公司未来业绩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

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156

证券简称：东航物流 公告编号：临

2023-008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11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图片展示+网络文字互动

●问题征集方式：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3日(星期一)至4月10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EAL-IR@ceair.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3年4月11日披露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以

及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业绩、经营情况以及利

润分配方案，公司计划于2023年4月11日下午15:00-16:00举行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图片展示+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业绩和经营的具体

情况以及利润分配方案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4月11日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图片展示+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李九鹏先生

公司董事、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范尔宁先生

公司独立董事：李颖琦女士

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万巍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4月11日下午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4月3日(星期一)至4月10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EAL-IR@ceair.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电话：021-22365112

邮箱：EAL-IR@ceair.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688053

证券简称：思科瑞 公告编号：

2023-015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8月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于2022年9月13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2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同意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

2022年度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续聘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

近日，公司收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送达的《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告知函》，现将相关变更情况告

知如下：

一、本次变更基本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原委派黄继佳为签字项目

合伙人为公司提供2022年度审计服务。因内部工作调整，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现委派邵明亮为签字项目合

伙人，继续完成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鉴证相关工作。

二、本次变更人员基本信息

姓名 角色

成为注册会

计师时间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和挂牌公司审计时

间

开始在本

所执业时

间

开始为本公司

提供审计服务

时间

近三年签署及复

核过上市公司审

计报告家数

邵明亮

签字项目

合伙人

2010年 2007年 2013年1月 2023年 5

三、本次变更人员的诚信记录和独立性

（一）诚信记录

签字项目合伙人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

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二）独立性

签字项目合伙人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将有序交接， 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部控

制鉴证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591

证券简称：太阳能 公告编号：

2023-11

债券代码：

112876

债券简称：

19

太阳

G1

债券代码：

149812

债券简称：

22

太阳

G1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蓉蓉女士

和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姜利凯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蓉蓉女士因组织安排，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以及在公司全资、控股

子公司的一切职务，辞职后张蓉蓉女士不在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张蓉蓉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蓉蓉

女士不持有公司股票。

姜利凯先生因组织安排，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职务以及在公司全资、控股子

公司的一切职务，辞职后姜利凯先生不在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规定，姜利凯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姜利凯先生

不持有公司股票。

张蓉蓉女士和姜利凯先生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勤勉尽责，忠实地履行了各项职责，公司董

事会对张蓉蓉女士和姜利凯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张蓉蓉女士和姜利凯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

期间，公司指定董事、总经理张会学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选聘新的董事

会秘书。

董事、总经理张会学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期间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3052461

传真号码：010-83052459

电子邮箱：cecsec@cecsec.cn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7层

邮编：100082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30日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森药业”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3〕588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及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荐人 （主承销

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70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4.48元/股。网上

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020.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60.0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80.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40.00%，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713.73199倍，高于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即

68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40.00万股，占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2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360.00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8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229522781%，申购倍数为4,356.86599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3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

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3年3月30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

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

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

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深证上〔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3年修

订）》（深证上 〔2023〕110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

号）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号）等文件的要求，

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3月28日（T日）结束。《发行公告》中披露的452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71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申购数量为3,448,430万股。

刊登《发行公告》后，保荐人（主承销商）对有效报价投资者及管理的配售对象是否存

在禁止性情形进行进一步核查，经核查确认，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投资者中有1个投资者管

理的8个配售对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号）、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

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公告》中禁止参与配售的情形。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对上述禁配账户的申购做无效处理，不予配售，其余452家网下

投资者管理的7,71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的申购为有效申购，可供初步配售的有效申购数量

为3,444,82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 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

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

类投资者

2,171,560 63.04% 2,384,615 70.14% 0.01098111%

B

类投资者

1,273,260 36.96% 1,015,385 29.86% 0.00797469%

合计

3,444,820 100.00% 3,400,000 100.00% 0.00986989%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387股按

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的“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

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

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4384

联系邮箱：project_hsyyecm@citics.com

发行人：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0日

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3月30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3月

30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 本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3月29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

中心311室主持了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

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0953,5953

末“

5

”位数

30893,80893

末“

6

”位数

445532,045532,245532,645532,845532,230922,480922,730922,980922

末“

7

”位数

5087063,1087063,3087063,7087063,9087063

末“

8

”位数

38833668

末“

9

”位数

018704801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海森药业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27,2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海森药业A股

股票。

发行人：浙江海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0日

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环保”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６７７

号）。 本次发

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国泰环保”， 股票代码为

“

３０１２０３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６．１３

元

／

股。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０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

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即国信证券国泰环保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国泰环保员工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００

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

股数的差额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２００

万股， 占发行总数量的

１０．００％

，与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１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

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１

，

２９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总股数的

７１．６７％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５１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

２８．３３％

。

根据《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３０２．４２５００

倍，

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３６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３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５１．６７％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８７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３３％

。 回拨后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０５４６７９６３％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结束。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

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

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０％

。

综上，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无其他战略投资者。

战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人 （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 根据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

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名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万元） 限售期（月）

国泰环保员工资管计划

２００ ９

，

２２６．００ １２

个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

，

２０６

，

６７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７８

，

５７３

，

８２５．４９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４９３

，

３２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２

，

７５７

，

１７４．５１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依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推荐类网下投资者及配售对象处理情况表》文件

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后缴款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

确认， 其中有

１１

个配售对象被中国证券业协会暂停创业板

ＩＰＯ

网下配售对象

资格， 对已缴款的

１０

个配售对象和未缴款的

１

个配售对象作不予最终配售处

理，所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３

，

７３２

股，对应金额为

１７２

，

１５７．１６

元，相应股份计入网

下投资者无效认购数量总额。 其余

５

，

７５４

个配售对象均按照《杭州国泰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的要求按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申购总量为

９

，

２９６

，

２６８

股。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９

，

２９６

，

２６８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２８

，

８３６

，

８４２．８４

３

、网下投资者无效认购数量（股）：

３

，

７３２

４

、网下投资者无效认购金额（元）：

１７２

，

１５７．１６

无效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

（元）

１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玄元百顺

１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３１５ １４

，

５３０．９５

２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玄元科新

６３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４５０ ２０

，

７５８．５０

３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玄元科新

６１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９２ １３

，

４６９．９６

４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玄元科新

１０１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９２ １３

，

４６９．９６

５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玄元科新

１５７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３１５ １４

，

５３０．９５

６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玄元科新

２０２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９２ １３

，

４６９．９６

７

玄元私募基金投资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玄元科新

２０３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９２ １３

，

４６９．９６

８ 深圳市优美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优美利金安

５６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９２ １３

，

４６９．９６

９ 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阿杏葵花籽

６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４９５ ２２

，

８３４．３５

１０ 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阿杏松子

９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４２７ １９

，

６９７．５１

１１

上海阿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阿杏延安

２６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７０ １２

，

４５５．１０

合计

３

，

７３２ １７２

，

１５７．１６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９３２

，

３０６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

１０．０２％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６６％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４９７

，

０５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２２

，

９２９

，

３３１．６７

元。 保荐

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２．４９％

。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

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６

，

６０６．４０

万元，其中：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４

，

３８６．７９

万元；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３０３．８７

万元；

３

、律师费用：

５２８．３０

万元；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３５３．７７

万元；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３３．６６

万元。

注

１

：发行手续费用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

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注

２

：上述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

在微小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

发行人：杭州国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江盐集团”）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主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５８１

号文同意注册。

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港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或“主承

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

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战略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

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２０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

，

８００

万股，

占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３６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江盐集团”股票

４

，

８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１０．３６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资金应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网下投资

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

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

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

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 保荐人

（主承销商）将违规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

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

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０

，

３５３

，

２１０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６１

，

４３６

，

００３

，

５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７３３１４％

。

配号总数为

３２２

，

８７２

，

００７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３２２

，

８７２

，

００６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３

，

３６３．２５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

行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６

，

４００

万

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８０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２００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

０．０６９３７７３４％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７０７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在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

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矿集团”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5,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3]� 586号）。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1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5.38

元/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0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2,0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

南矿集团于2023年3月2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南矿集团”股票2,04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3月31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3年3月3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

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3月

3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

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

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

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1,991,194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129,968,

639,500股， 配号总数为259,937,279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25993727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371.01174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2,04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20.00%；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4,08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8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313921883%，申购倍数为3,185.50587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3月3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进行摇号抽签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3年3月31日（T+2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上公布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

发行人：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30日


